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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 2 月 7 日

討論文件

立 法 會 教 育 事 務 委 員 會

建 議 撥 款 資 助 香 港 考 試 及 評 核 局

目的

本文件旨在請委員支持開立為數 3 億 6 ,080 萬元非經常承擔額的

建議，以支持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考評局 )由 2018 年 9 月 1 日 至 2022

年 8 月 3 1 日這四個財政年度 1的有效運作。  

建議

2 . 教育局局長建議開立為數 3 億 6 ,080 萬元的新承擔額作為一筆過

撥款資助，以支持考評局在 2019 年至 2022 年這四個學年期間，繼續

舉 辦 香 港 中 學 文 憑 考 試 (文 憑 試 )。 同 時 ， 考 評 局 及 政 府 會 商 定 可 確 保

考評局長遠財政穩定的方案。

理由

3 . 考 評 局 屬 法 定 機 構 ， 在 1977 年 根 據 《 香 港 考 試 及 評 核 局 條 例 》

(第 261 章 ) (《條例》 ) 2成立。考評局的主要法定職責是舉辦「指明考

試 」 ， 現 指 文 憑 試 。 因 此 ， 考 評 局 最 重 要 的 一 項 職 責 是 專 業 地 舉 辦 文

憑 試 ， 為 所 有 考 生 提 供 公 平 公 正 的 評 核 。 考 評 局 亦 提 供 多 項 收 費 考 評

服 務 ， 包 括 全 港 性 系 統 評 估 (系 統 評 估 ) 3、 教 師 語 文 能 力 評 核 3， 以 及

多 項 國 際 及 專 業 考 試 4。 考 評 局 按 自 負 盈 虧 的 原 則 運 作 ， 並 無 接 受 政

府 任 何 經 常 性 資 助 ， 縱 使 過 往 政 府 亦 曾 就 特 定 措 施 ／ 項 目 向 考 評 局 提

供 非 經 常 撥 款 ， 以 應 付 舉 辦 公 開 考 試 的 費 用 。 考 評 局 的 收 入 主 要 來 自

文 憑 試 考 試 費 及 採 用 其 服 務 的 機 構 所 支 付 的 服 務 費 ， 其 次 為 刊 物 銷

1 考 評 局 的 財 政 年 度 由 每 年 9 月 1 日 起 至 翌 年 8 月 3 1 日 止 。

2 考評局前稱香港考試局 (考試局 )。 2002 年 7 月，考試局的職能擴闊至包括舉辦評

核，並易名為香港考試及評核局。條例舊有名稱《香港考試局條例》於同年修訂為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條例》。

3 系 統 評 估 及 教師語文能力評核由政 府 委 託 舉 辦 。

4 這些國際及專業考試由政 府 和 外 間 團 體 委 託 舉 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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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以及為團體及個人提供考評服務的收費。在 2 0 1 7 / 1 8 年度，與文

憑試有關的收入約佔考評局收入 52%，其餘則主要來自與國際及專業

考 試 和 其 他 本 地 考 試 (包 括 系 統 評 估 和 教 師 語 文 能 力 評 核 )有 關 的 收

入。  

文憑試持續營運虧損  

4 .  除 了 首 兩 個 學 年 ， 文 憑 試 一 直 錄 得 虧 損 ， 而 有 關 的 營 運 虧 損 使 考

評 局 的 財 政 狀 況 持 續 惡 化 。 如 表 1 所 示 ， 考 評 局 在 2 0 1 1 / 1 2 至

2 0 1 3 / 1 4 年 度 推 行 文 憑 試 初 期 ， 每 年 均 錄 得 盈 餘 ， 但 隨 後 數 年 卻 持 續

錄 得 虧 損 。 在 2 0 1 7 / 1 8 年 度 ， 預 計 會 進 一 步 錄 得 逾 1 ,000  萬 元 的 虧

損。  

表 1：  自 2 0 1 1 / 1 2 年度推行文憑試以來考評局的整體財政狀況  

學 年 ／  

考 評 局 的 財 政 年 度  

收入  

(百萬元 )  

開支  

(百萬元 )  

盈 餘 ／  

(虧損 )  

(百萬元 )  

考 評 局 的

整 體 盈 餘

／  

(虧損 )  

(百萬元 )  

2 0 1 1 / 1 2  #文憑試  219 .1  206 .1  13 .0  63 .9  

*其他  381 .5  330 .6  50 .9  

2 0 1 2 / 1 3  #文憑試  259 .6  247 .4  12 .2  60 .8  

*其他  284 .1  235 .5  48 .6  

2 0 1 3 / 1 4  #文憑試  253 .1  278 .7  (25 .6 )  7 . 4  

*其他  215 .7  182 .7  33 .0  

2 0 1 4 / 1 5  #文憑試  237 .1  281 .3  (44 .2 )  ( 6 . 1 )  

*其他  210 .4  172 .3  38 .1  

2 0 1 5 / 1 6  #文憑試  223 .5  280 .5  (57 .0 )  ( 19 .7 )  

*其他  185 .2  147 .9  37 .3  

2 0 1 6 / 1 7  #文憑試  213 .0  278 .4  (65 .4 )  ( 16 .5 )  

*其他  197 .4  148 .5  48 .9  

2 0 1 7 / 1 8  

(未經審核 )  

#文憑試  215 .0  284 .2  (69 .2 )  ( 10 .1 )  

*其他  199 .7  140 .6  59 .1  

#文 憑 試 ： 包 括 文 憑 試 考 試 費 及 與 文 憑 試 相 關 的 服 務 ／ 活 動 (如 刊 物 銷 售 )  

*其 他 ： 其 他 考 試 服 務 和 其 他 活 動  

註 ：  考 評 局 的 財 政 年 度 由 每 年 9 月 1 日 起 至 翌 年 8 月 3 1 日 止 。 2 0 1 7 / 1 8 年 度 的

臨 時 數 字 有 待 審 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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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憑試考生人數持續下跌

5 . 文憑試自 2 0 1 1 / 1 2 年度起推行。相對於過往的香港中學會考，由

於 文 憑 試 科 目 選 擇 眾 多 ， 加 上 每 位 考 生 報 考 的 科 數 較 少 ， 因 此 考 生 人

均成本相對較高，有關情況可從 2 0 1 3 / 1 4 年度的營運報告中反映出來

(當時有近 80  000 名考生 )。加上在 2 0 1 2 / 1 3 至 2 0 1 7 / 1 8 年度期間，考

生人數大幅下跌約 28%，以及預計文憑試考生人數下跌的趨勢將於未

來 數 年 持 續 下 去 ， 除 非 考 試 費 有 違 眾 望 大 幅 增 加 ， 否 則 文 憑 試 難 以 通

過 收 取 費 用 來 達 到 收 支 平 衡 。 2 0 1 1 / 1 2 至 2 0 2 1 / 2 2 年 度 文 憑 試 實 際 及

預 計 考 生 人 數 載 於 表 2。 儘 管 國 際 及 專 業 考 試 預 料 會 有 盈 餘 ， 但 若 要

悉 數 收 回 文 憑 試 的 成 本 ， 估 計 2 0 1 9 / 2 0 年 度 文 憑 試 考 試 費 須 增 加 約

50%， 並 在 隨 後 的 一 年 有 雙 位 數 字 加 幅 ， 方 可 支 持 文 憑 試 的 運 作 。 文

憑試實際／預計考生人數及文憑試營運虧損載於表 2。

表 2：  實際／預計文憑試考生人數及文憑試營運虧損

學年 實 際 ／ 預 計

文 憑 試 考 生

人數 5 

實 際 ／ 預 計

文 憑 試 營 運 虧 損

(百萬元 )  

2011 /12 73 074 13 .0

2 0 1 2 / 1 3 8 2 2 8 3 1 2 . 2

2 0 1 3 / 1 4 7 9 5 7 2 ( 2 5 . 6 )

2 0 1 4 / 1 5 7 4 1 3 1 ( 4 4 . 2 )

2 0 1 5 / 1 6 6 8 1 2 8 ( 5 7 . 0 )

2 0 1 6 / 1 7 6 1 6 2 4 ( 6 5 . 4 )

2 0 1 7 / 1 8 5 9 0 0 0 ( 6 9 . 2 )

2 0 1 8 / 1 9 * 5 5 1 0 0 ^ ( 1 0 5 . 2 )

2 0 1 9 / 2 0 * 5 1 4 0 0 ^ ( 1 2 0 . 5 )

2 0 2 0 / 2 1 * 4 8 7 0 0 ^ ( 1 2 8 . 9 )

2 0 2 1 / 2 2 * 4 7 4 0 0 ^ ( 1 4 1 . 7 )

*預 測 數 字 ， 並 取 至 百 位

^預 測 數 字

5  根據政府統計處 2017 年 9 月公布的人口推算，預期在 2018-2021 年期間，在香港居

住的 15 至 19 歲年齡組別人口數字將從 2018 年起持續下跌，至 2022 年輕微回升。

整體來說，預計未來文憑試考生人數會隨着相關年齡組別人口的變化而相應有所調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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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目前，文憑試考試費只可抵銷約 65%的成本。在擬定 2 0 1 2 / 1 3 至

2 0 1 8 / 1 9 年 度 文 憑 試 考 試 費 的 加 幅 時 ， 已 考 慮 考 評 局 的 整 體 財 政 、 推

行 考 試 的 成 本 及 所 需 資 源 、 通 脹 率 、 本 地 經 濟 情 況 和 一 般 家 庭 的 負 擔

能力等因素。有關數字載於表 3。

表 3：  2 0 1 2 / 1 3 至 2 0 1 8 / 1 9 年度文憑試考試費加幅

學年 文 憑 試 考 試 費 加 幅

2 0 1 2 / 1 3 5 %

2 0 1 3 / 1 4 0 %

2 0 1 4 / 1 5 0 %

2 0 1 5 / 1 6 2 %

2 0 1 6 / 1 7 3 %

2 0 1 7 / 1 8 4 %

2 0 1 8 / 1 9 4 %

考評局長遠營運的可行性

7 . 考 評 局 認 為 ， 舉 辦 文 憑 試 涉 及 的 多 個 開 支 項 目 相 對 固 定 ， 當 中 包

括 考 評 局 員 工 及 考 務 人 員 (例 如 擬 題 員 、 審 題 員 和 校 對 員 )的 開 支 、 網

上 評 卷 中 心 的 營 運 開 支 、 資 訊 科 技 系 統 及 數 據 處 理 方 面 的 開 支 和 場 地

租 賃 費 用 等 ， 而 這 些 開 支 不 能 隨 着 考 生 人 數 下 跌 而 按 比 例 減 少 。 由 於

試 場 必 須 盡 量 平 均 分 布 於 全 港 各 區 ， 租 賃 試 場 和 聘 請 試 場 考 務 人 員 涉

及 的 費 用 ， 只 能 略 為 減 少 。 該 等 固 定 ／ 不 變 項 目 的 開 支 約 佔 總 開 支

75%。

8 . 另 一 個 顯 著 上 升 的 營 運 成 本 來 自 為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考 生 設 立 特

別考試安排的開支。在 2011 /12 至 2 0 1 7 / 1 8 年度，有特殊教育需要的

考 生 人 數 增 加 約 1 5 2 %， 以 致 提 供 特 別 考 試 安 排 的 開 支 亦 隨 之 增 加 ，

包 括 租 用 特 別 試 場 、 提 供 點 字 版 試 卷 、 語 音 轉 換 文 字 軟 件 和 為 視 障 及

聽 障 考 生 提 供 輔 助 儀 器 等 的 開 支 。 特 別 考 試 安 排 的 費 用 現 由 考 評 局 悉

數 承 擔 ， 並 沒 有 向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考 生 收 取 額 外 費 用 。 鑑 於 過 往 的

趨勢，估計與特別考試安排有關的費用，將由目前約 1 ,470 萬元進一

步增至數年後逾 2 ,000 萬元。在 2011 /12 至 2021 /22 年度有特殊教育

需要的考生人數及特別考試安排相關費用載於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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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有特殊教育需要的考生人數及提供特別考試安排的相關費用

學年 有特殊教育需要的

考生人數

提供特別考試安排

的相關費用

(百萬元 ) 

2011 /12 1 056 3 .1

2 0 1 2 / 1 3 1 2 0 8 3 . 6

2 0 1 3 / 1 4 1 5 9 5 7 . 2

2 0 1 4 / 1 5 1 7 4 6 1 0 . 7

2 0 1 5 / 1 6 2 0 4 7 1 2 . 1

2 0 1 6 / 1 7 2 4 4 2 1 4 . 6

2 0 1 7 / 1 8 2 6 6 6 1 4 . 7

2 0 1 8 / 1 9 * 3 6 0 0 * 1 8 . 4

2 0 1 9 / 2 0 * 3 7 0 0 * 1 9 . 4

2 0 2 0 / 2 1 * 3 7 0 0 * 2 0 . 5

2 0 2 1 / 2 2 * 3 9 0 0 * 2 3 . 1

*預 測 數 字 ， 申 請 有 關 安 排 的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考 生 人 數 取 至 百 位

從國際及專業考試所得的盈餘並無顯著增加

9 . 近 年 ， 考 評 局 從 其 他 機 構 委 託 該 局 在 本 港 舉 辦 的 國 際 及 專 業 考 試

(例 如 英 國 皇 家 音 樂 學 院 聯 合 委 員 會 考 試 、 S c h o l a s t i c  A p t i t u d e  T e s t、

綜合中等教育證書考試和 A u s t r a l i a n  T e a c h e r s  o f  D a n c i n g  E x a m s )獲得

盈利，以抵銷文憑試部分虧損。自 2 0 1 2 / 1 3 年度以來，在香港參加國

際及專業考試的考生人數相對穩定，介乎最多 309  000 人 ( 2 0 1 2 / 1 3 年

度 )與 最 少 277  000 人 ( 2 0 1 6 / 1 7  年 度 )之 間 。 考 評 局 預 計 ， 未 來 數 年 國

際 及 專 業 考 試 的 考 生 人 數 不 會 有 顯 著 變 化 ， 因 此 在 這 方 面 為 考 評 局 帶

來的盈利亦會相對穩定。

10 . 目 前 考 評 局 的 營 運 模 式 及 成 本 結 構 顯 然 未 能 支 持 考 評 局 長 期 營 運

文 憑 試 。 考 評 局 會 與 政 府 協 商 ， 研 究 可 行 的 方 案 以 確 保 其 財 政 可 長 遠

維 持 。 有 關 事 宜 既 重 要 且 複 雜 ， 預 料 詳 細 研 究 需 時 。 因 此 ， 在 完 成 全

面 的 檢 視 之 前 ， 作 為 一 個 過 渡 措 施 ， 行 政 長 官 在 2018 年 《 施 政 報

告》中公布，政府會向考評局提供為期四年合共 3 億 6 ,000 萬元的非

經 常 撥 款 ， 支 持 考 評 局 在 該 段 時 期 的 有 效 運 作 。 有 關 的 撥 款 額 是 根 據

考 評 局 基 於 目 前 的 營 運 模 式 及 成 本 結 構 ， 為 保 持 現 金 周 轉 靈 活 、 應 付

各 項 已 計 劃 ／ 承 擔 的 開 支 和 維 持 日 常 運 作 (包 括 舉 辦 文 憑 試 )所 需 的 現

金結餘所作出的最新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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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財 政 的 影 響  

11 .  考評局需維持足夠的現金流以確保運作暢順。截至 2 0 1 7 / 1 8 年度

結束當日 (即 2018 年 8 月 31 日 )，估計考評局的現金結餘約為 1 .89 億

元 (有待審核 )。考評局估計，到 2019 年下半年該局的現金將不足以維

持 有 效 運 作 ， 周 轉 不 靈 的 情 況 預 料 將 於 隨 後 數 年 進 一 步 惡 化 。 初 步 估

計考評局在 2018 /19 至 2021 /22 年度所需的政府撥款分項數字如下，

而相關的主要假設載於附件。  

 

 
考評局的

財政年度  
考評局截至

8 月 31 日的

預計現金  
結餘  

(百萬元 ) 

所需的現金

結餘  

(百萬元 ) 

估計所需的

撥款   

(百萬元 ) 

( a )  2018 /19  106 .5  115 .2  8 .7  

(b )  2019 /20  36 .6  119 .0  73 .7  

( c )  2020 /21  (66 .7 )  139 .8  124 .1  

(d )  2021 /22  (195 .6 )  132 .4  121 .5  

小 計 ：  328 .0  

10%應急費用：  32 .8  

總 計 ：  360 .8  

12 .  估計考評局在其未來四個財政年度所需的撥款額為 3 億 2 ,800 萬

元。此外，我們建議預留為數 3 ,280 萬元 (相等於上述 3 億 2 ,800 萬元

的 10%)作 為 應 急 費 用 ， 應 對 未 能 預 見 的 開 支 ， 以 協 助 應 付 公 開 考 試

的舉辦費用。擬議的非經常承擔額總數為 3 億 6 ,080 萬元。  

13 .  上 述 每 年 所 需 的 政 府 撥 款 是 根 據 考 評 局 的 估 算 ， 當 中 已 顧 及 該 局

的 財 政 狀 況 和 實 際 需 要 。 估 算 金 額 已 包 括 考 評 局 維 持 運 作 、 應 付 財 政

承 擔 和 發 展 需 要 所 需 的 流 動 資 金 ， 例 如 發 展 或 提 升 資 訊 科 技 系 統 以 舉

辦 考 試 或 維 持 機 構 一 般 行 政 需 要 ， 以 及 考 評 局 房 產 的 維 修 保 養 等 。 上

述估算已計及 2018 /19 至 2 0 2 1 / 2 2 年度預計從國際及專業考試所得的

盈餘，考評局會繼續通過舉辦國際及專業考試獲取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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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行 情 況

14 . 為數 3 億 6 ,080 萬元的擬議新承擔額，是預計考評局在 2 0 1 8 / 1 9

至 2 0 2 1 / 2 2 年度這四年內所需的政府撥款上限。其間，考評局會繼續

致力開源節流，並同時維持優秀的考評服務。

15 . 政 府 會 按 照 現 有 的 監 察 機 制 處 理 有 關 撥 款 的 發 放 、 報 告 及 審 核 的

事 宜 ， 確 保 有 關 程 序 穩 妥 適 當 。 根 據 《 條 例 》 ， 考 評 局 須 向 政 府 呈 交

年 度 收 支 預 算 和 建 議 事 務 計 劃 ( 包 括 公 開 考 試 費 用 的 建 議 ) ， 以 供 審

批 。 雖 然 考 評 局 是 按 照 其 最 新 評 估 的 未 來 資 金 需 求 ， 估 算 出 所 需 撥 款

數 額 ， 政 府 仍 會 仔 細 審 視 考 評 局 的 年 度 預 算 ， 包 括 每 年 維 持 最 少 現 金

流 量 所 需 的 擬 議 撥 款 ， 以 確 保 考 評 局 每 年 所 需 的 撥 款 屬 必 要 而 合 理 。

政府會因應當時的情況，分批發放核准撥款予考評局。

16 . 根 據 條 例 ， 考 評 局 亦 須 向 獨 立 核 數 師 6呈 交 經 考 評 局 主 席 簽 署 的

帳 目 報 表 。 考 評 局 的 帳 目 和 經 簽 署 的 帳 目 報 表 須 由 獲 委 任 的 核 數 師 審

核 。 有 關 安 排 有 助 確 保 考 評 局 的 帳 目 經 妥 為 審 核 ， 擬 議 的 政 府 撥 款 運

用得宜。此外，考評局年報刊載該局的周年財務報表，供公眾參閱。

徵 詢 意 見

17 . 請 委 員 就 建 議 提 出 意 見 。 如 委 員 贊 成 建 議 ， 我 們 會 盡 快 向 財 務 委

員 會 申 請 撥 款 ， 開 立 上 述 非 經 常 承 擔 額 ， 以 便 考 評 局 可 獲 得 政 府 撥

款，確保現金周轉靈活。

教 育 局

2018 年 12 月

6 獨 立 核 數 師 須 由 考 評 局 委 任 ， 並 獲 得 政 府 事 先 批 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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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推 算 考 評 局 的 財 政 需 求 時 採 用 的 主 要 假 設

1 . 應 持 有 最 少 相 等 於 兩 個 月 開 支 的 手 頭 現 金 ， 以 確 保 現 金 周 轉 靈

活，能應付日常運作需要。

2 . 預 留 資 金 ， 以 應 付 考 評 局 為 進 行 跨 年 度 的 資 本 性 項 目 ， 例 如 修 葺

建 築 物 、 發 展 資 訊 科 技 系 統 等 ， 於 不 同 年 度 所 需 承 擔 的 資 本 性 開

支。

3 . 國際及專業考試所得盈餘至少保留 1 ,000 萬元或三分之一，作考

評 局 提 升 專 業 力 量 ／ 發 展 之 用 ， 例 如 進 行 評 核 研 究 、 推 行 措 施 以

推廣「促進學習的評估」等。

4 . 通脹率假設為 2 .5%，與政府的中期預測一致。

5 . 在 考 慮 多 方 面 的 因 素 ， 包 括 推 行 考 試 的 營 運 成 本 及 所 需 資 源 、 當

前 的 通 脹 率 、 社 會 經 濟 情 況 、 考 生 及 家 長 的 負 擔 能 力 ， 我 們 預 計

在 這 段 期 間 文 憑 試 考 試 費 會 維 持 在 低 於 收 回 成 本 的 水 平 。 就 這 撥

款 建 議 ， 文 憑 試 考 試 費 的 加 幅 假 設 為 2 .5%， 但 政 府 會 因 應 當 時

的具體情況，審視考評局實際提交給政府的考試費用增加建議。

6 . 在 現 行 機 制 下 ， 考 評 局 在 考 慮 不 同 的 相 關 因 素 後 ， 決 定 考 評 局 員

工 的 實 際 薪 酬 加 幅 。 考 慮 因 素 包 括 考 評 局 的 整 體 財 政 、 考 評 局 及

個 別 員 工 的 表 現 、 市 場 薪 酬 趨 勢 (一 般 市 場 及 公 務 員 隊 伍 )、 經 濟

指 標 、 失 業 率 最 新 走 勢 和 其 他 相 關 因 素 ， 例 如 薪 酬 福 利 是 否 具 競

爭 力 以 挽 留 人 才 。 政 府 亦 會 審 視 考 評 局 每 年 的 收 入 和 支 出 預 算 ，

才會批核。就這撥款建議，薪酬加幅假設為 5%。




